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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Q&A

以案说法

带薪年休假如何休？
Q：入职新单位当年，能休年休假吗？

A：《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

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

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

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

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Q：必须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2

个月才能休年假吗？

A：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关

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关

问题的复函》（人社厅函〔2009〕149 号）中

明确“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既包

括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

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用人单

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

职工工作时间包括在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

以及依法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

期间（视同工作期间）。职工的工作时间

可以根据档案记载、单位缴纳社保费记

录、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

明材料确定。

Q：探亲假、婚丧假等假期计入年休假吗？

A：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

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

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Q：哪些情形职工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A：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

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

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

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来源：广州人社）

本报讯 近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骗取失业保险待遇案

件，被告人黄某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同时

责令其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宝安分局退赔。

法院经审理查明，黄某某于 2019

年 3 月注册成立某科技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1 月开始，黄某某利用公司社保

账号，组织有意愿的申领人虚构劳动

关系违规办理参保，再以虚假方式进

行减员，让其领取失业保险待遇，黄某

某从中收取介绍费。涉案期间，黄某

某通过上述违法犯罪手段共为 62 名人

员骗取失业保险金，共计56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和情节等，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宣判

后，被告人黄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

判决已生效。

（唐荣 李文茜）

男子助他人骗取失业保险金获刑十年

【案例回放】

2023 年 7 月，老李入职某人力资

源公司，双方签订期限两年的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后，该人力资源公司以

劳务派遣的形式，将老李派遣至某培训

学校从事保洁工作。因培训学校节假

日开展各种活动，经常在正常工作时间

之外安排老李打扫活动场地卫生、摆放

会场桌椅等。老李要求学校支付加班

费，学校告知老李的加班费应由其用人

单位即人力资源公司支付。而人力资

源公司则主张公司从未安排老李加班，

谁安排加班找谁要加班费。老李该向

谁主张加班费呢？

【律师说法】

负责该案的汪律师表示，劳务派遣

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派遣协

议，然后由劳务派遣单位将与其建立劳

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派往用工单位，被

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指挥和管理下

提供劳务服务的用工方式。因这种用工

方式涉及人力资源公司（劳务派遣方）、

实际用工单位、劳动者三方当事人，劳动

关系与实际用工相分离，实践中遇到支

付加班费、奖金、发放福利待遇等问题

时，往往会出现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

工单位相互推诿的情况。

针对此问题，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

条第三项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

行下列义务：……（三）支付加班费、绩

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

遇……”也就是说，支付加班费是用工

单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此外，依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的

规定，当用工单位欠付加班工资且拒不

支付时，劳务派遣单位作为与劳动者具

有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承担连带责

任。该事件中，老李可依法向某培训学

校主张加班费，并要求人力资源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

十二条：用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

动条件和劳动保护；（二）告知被派遣劳

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三）支付

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

的福利待遇；（四）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

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五）连续

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用

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

他用人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

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动者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

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

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来源：山西工人报）

企业不足额支付工资不缴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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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番禺工）长 期 未 及 时 足 额 支 付 劳 动 报

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劳动

者遇到这样的用人单位该如何维权？

近日，郑某某（化名）代表所在公司的

员工向广州市番禺区总工会求助，在

工会律师的援助下，该起劳资纠纷得以

顺利解决，职工和企业达成和解。

据了解，郑某某所在的公司长期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保。于是郑某某向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并且

通过工会公众号了解到工会法律相关服

务，遂到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咨询

并向区总工会申请工会法律援助。区总

工会受理了郑某某的申请，并派出工会

法律服务律师团律师援助。本案仲裁期

间，凭借工会律师的精湛业务能力，职工

和企业达成和解。

近日，郑某某将一面印有“捍卫正

义、维护公平、业务精湛、优质服务”字样

的锦旗，专程送到广州市番禺区总工会

爱心驿站法律服务点。他代表公司受助

职工，对工会长期以来为职工提供法律

援助、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暖心举

动表达由衷感谢。

据介绍，近年来，番禺区总工会持续

深化针对职工关注的劳动权益保障难题，

成立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开创“工会户

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工会法律服务点”的

新模式，通过工会律师在工会户外爱心驿

站坐班，为广大职工提供法律咨询、争议

调解、诉讼代理等方式，为职工解决欠薪、

工伤赔偿、合同纠纷等案件。

为从源头化解劳动纠纷，番禺区总工

会多措并举构建维权服务体系，设立了

“工会法律咨询日”，每周安排律师在工会

爱心驿站驻点答疑，同时开展普法讲座，

提升职工法律意识。

劳务派遣员工加班，向谁要加班费？

■资料配图


